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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_BC_95_E5_B9_B4_E5_c30_35917.htm 第三章 国际货运代理

企业的业务经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

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[简答]作为代理人或者独立经营人从事

下列全部或部分经营活动： ① 揽货、订舱（含租船、包机、

包舱）、托运、仓储、包装 ② 货物的监装、监卸、集装箱拆

箱、分拨、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 ③ 报关、报检、报验

、保险 ④ 缮制签发有关单证、交付运费、结算及交付杂费 ⑤

国际展品、私人物品及过境货物运输代理 ⑥ 国际多式联运、

集运（含集装箱拼箱） ⑦ 国际快递（不含私人信函） ⑧ 咨

询及其他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另解：包括揽货、订舱、仓储、

中转、集装箱拼装拆箱、结算运杂费、报关、报验、保险、

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服务。 各个国际货运代理企

业实际经营的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范围，因当以商务部及其他

相关部门批准、登记、注册的经营范围为准。 [注意]国际货

运代理企业的业务内容因服务对象可以分为： ⒈ 作为货主的

代理人提供货运代理服务方面 ⒉ 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提供货

运代理服务方面 ⒊ 作为独立经营人提供有关服务方面（国际

货运代理企业以缔约承运人、无船承运人、多式联运经营人

身份提供货物运输服务）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（商务部）作

为台湾海峡两岸间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主管机关。 从事铁路

危险货物进出口运输业务的代理人，都必须持有铁路局货运

部门核发的《铁路进出口危险货物运输资质证书》 2003年1



月20日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》。 

无船承运业务 [掌握]无船承运业务：指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

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载，签发自己的提单或者其他

运输单证，向托运人收取运费，通过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完

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，承担承运人责任的国际海上运输经营

活动。 [掌握]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申请交通部办理提单登记

，首先应当向交通部指定的中国境内银行专门帐户交存80万

元人民币的保证金。 中国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在中国境内

的分支机构，申请提单登记，应当按照每设立一个分支机构

增加2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的原则交纳保证金。 未依照规定办

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的，不得经营无船承运业务。 无船

承运业务经营者的登记提单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在新的提单使

用之日起15日前将新的提单样本格式向交通部备案。 无船承

运业务经营者被交通部依法取消经营资格、申请终止经营或

者因其他原因终止经营的，可以向交通部申请退还保证金。 

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运价，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向国务院

交通主管部门备案。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受理备案之日起

满30日生效。 ☆经营无船承运业务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⒈ 以

低于正常、合理水平运价提供服务，妨碍公平竞争 ⒉ 在会计

账簿之外暗中给与托运人回扣，承揽货物 ⒊ 滥用优势地位，

以其实行价格或者其他限制性条件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 ⒋ 其

他损害交易对方或者国际海上运输市场秩序的行为 民用航空

运输销售代理业务 [掌握]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人：指从事

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的企业，必须取得企业法人资格，

并接受民航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，即中

国民用航空总局或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的监督、管理。



（注册之本不少于人民币150万元） 从事民用航空运输一类货

运销售代理业务的企业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，应当向民航行

政主管部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提交书面申请。 经营一类航空

运输销售代理业务的销售代理人，其年度代理销售量连续2年

均超过200吨，并在该2年内未收罚款、停业整顿处罚的，可

以申请设立分机构或者营业分点。每增设一个分支机构或者

一个营业分点，应当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。 民用航空

运输销售代理人应当在获准的代理业务类别范围内经营民用

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，在其营业地点公布各项营业收费标

准，并将此标准报核发空运销售代理业经营批准证书的民航

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民航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备案。 [掌握]国际

集装箱多式联运 《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管理规则》仅适用于

我国水路、公路和铁路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，不适用于航

空运输。 申请经营多式联运业务的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

币1000万元。 铁路系统以外的企业申请经营多式联运业务，

应将申请文件上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主管部门。 多式

联运企业设立经营性分支机构，每增设一个分支机构应增加

注册资金人民币100万元。 凡在我国境内签发的多式联运单据

、联运提单、全程提单等单据都要按规定由多式联运经营人

或其代理人报交通部、铁道部登记、注册、并在单据右上角

注明许可证编号。 代理报关企业 [掌握]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
是代理报关企业的报关资格审定和报关注册登记的主管机关

。（代理报关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150万元以上，交纳分险担

保金人民币20万元) 代理报关企业只能接受有权进出口货物单

位的委托，办理本企业承揽、承运货物的报关纳税等事宜。

代理报关企业只有报海关总署批准，才能在异地办理报关业



务。 海关现行法规规定予以免税的无商业价值的文件、资料

、单证、票据，应当凭规定的报关单和总运单、每一快件的

分运单向海关办理报关手续。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应当按照对

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颁发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批准证书和

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的营业执照列明的经营范围和经营地

域从事经营活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